遂卫执法发〔2024〕11号
遂宁市卫生健康综合行政执法支队

关于开展2024年精神卫生医疗机构专项监督检查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卫生健康综合行政执法大队，支队各科室、大队：

为不断提高我市精神卫生医疗机构服务质量，切实保障医疗安全，有效预防医疗纠纷，规范医疗服务市场。遂宁市卫生健康综合行政执法支队（以下简称市支队）拟对全市精神卫生医疗机构开展专项监督检查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一、检查对象

遂宁市各级各类精神卫生医疗机构。
二、检查依据及内容

医疗机构、医务人员依法执业及遂宁市精神病与精神卫生质量控制标准（2024年试行版）。
三、检查方式
本次检查采取“执法+专家”模式，市支队按照属地及对应联系县（市、区）的原则抽派执法人员，邀请遂宁市精神病与精神卫生质量控制中心专家，现场采取集中座谈、查看资料、现场检查、质量追踪等多种方式对精神卫生医疗机构进行专项监督检查。

四、检查时间

2024年5月6日-13日

五、人员安排

本次专项监督检查由市卫生健康委员领导带队，市支队每次安排2名执法人员、遂宁市精神病与精神卫生质量控制中心安排精神质控和护理专家各1人，（详见附件1）
六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领导，精心组织。要充分认识精神卫生专项监督检查工作的重要性，切实加强领导，精心部署，力求专项监督检查工作取得实效，期间产生的工作经费按相关要求报销。

（二）强化宣传，落实监管责任，规范行为。要以专项监督检查为契机，督促、规范精神卫生医疗机构的依法执业行为和诊疗行为，落实监管责任，对发现的违法行为要一查到底，做到查处到位、整改措施落实到位。

（三）做好信息上报工作。2024年5月20日前，市支队各大队将本次专项监督检查总结及问题清单列表（见附件2）报罗泽宇（电话：18982993757；邮箱：704776723@qq.com）。

附件：1.2024年精神卫生医疗机构专项监督检查计划表
2.问题清单列表
       遂宁市卫生健康综合行政执法支队

        2024年4月29日
附件1

2024年精神卫生医疗机构专项监督检查计划表

	辖区
	单位
	检查时间
	市卫生健康委
	市精神卫生专家
	护理专家
	执法人员

	经开区
	遂宁敬平精神病医院
	5月6日
	刘  刚
	赵志雄
	冯  艳
	陈  涛、成  涛

	船山区
	船山区精神卫生中心
	5月6日
	刘  刚
	赵志雄
	冯  艳
	蒲  璘、刘佳欣

	经开区
	遂宁船山诚康精神病医院
	5月7日
	刘  刚
	廖  英
	张  旭
	陈  涛、李寒雯

	大英县
	大英康成精神病专科医院
	5月7日
	刘  刚
	廖  英
	张  旭
	陈  涛、李寒雯

	安居区
	遂宁市安居区中医院
	5月8日
	刘  刚
	赵志雄
	王晓琴
	刘  洋、罗泽宇

	
	遂宁安居康宁精神病医院
	5月8日
	刘  刚
	赵志雄
	王晓琴
	刘  洋、罗泽宇

	
	安居万木春精神病医院
	5月9日
	刘  刚
	廖  英
	覃  奋
	刘  洋、罗泽宇

	
	遂宁康炜精神病医院
	5月9日
	刘  刚
	廖  英
	覃  奋
	刘  洋、罗泽宇

	蓬溪县
	蓬溪康宁精神病医院
	5月10日
	刘  刚
	刘  艳
	李洪宇
	陈  宏、何冬梅

	
	蓬溪仁康精神病医院
	5月10日
	刘  刚
	刘  艳
	李洪宇
	陈  宏、何冬梅

	
	蓬溪东罐精神病医院
	5月13日
	刘  刚
	陈祖金
	代小林
	李洁芳、杨  鹏

	
	蓬溪县中医医院
	5月13日
	刘  刚
	陈祖金
	代小林
	李洁芳、杨  鹏


附件2
问题清单列表

	机构名称
	问题清单

	遂宁敬平精神病医院
	1、问题XXX；2、问题XXX............

	遂宁船山诚康精神病医院
	

	船山区精神卫生中心
	

	大英康成精神病专科医院
	

	遂宁市安居区中医院
	

	遂宁安居康宁精神病医院
	

	安居万木春精神病医院
	

	遂宁康炜精神病医院
	

	蓬溪康宁精神病医院
	

	蓬溪仁康精神病医院
	

	蓬溪东罐精神病医院
	

	蓬溪县中医医院
	


